
长新府〔2019〕22 号

新泾镇征地养老人员大病、重病帮困补助

实行办法

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切实提高新泾镇征地养老人员的生活

质量，特参照《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综合补充医疗意外互助保障计

划》，并结合新泾镇实际制定并实施本实行办法。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

规定：

一、范围与对象

新泾镇集中养老发放养老金及报销医药费的征地养老人员。

二、标准

根据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综合补充医疗、意外（工伤）互助

保障计划中首次确认的 12 类重大疾病或手术发生的相关医药费达

到一定数额的按照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:

1、凡按照“居保”范围内住院发票全年累计自负金额满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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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标准的（扣除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），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

500 元。

2、凡按照“居保”范围内住院发票全年累计自负金额满20000

元标准的（扣除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），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

1000 元。

3、凡按照“居保”范围内住院发票全年累计自负金额满30000

元标准的（扣除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），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

2000 元。

4、凡按照“居保”范围内住院发票全年累计自负金额满40000

元标准的（扣除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），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

3000 元。

5、凡按照“居保”范围内住院发票全年累计自负金额满50000

元及以上标准的（扣除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），每人每年一次

性补助 5000 元。

6、上述人员虽未住院，但在放疗、化疗、血透期间发生各

项门诊费用的自付部分全年累计达到上述相应标准的，按照上述相

应标准一次性补助。

三、补助流程

1、由征地养老人员本人或家属填写申请表。

2、凡住院人员，由征地养老人员或家属提供近期医院出具

的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登记申请单或出院小

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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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凡往年人员中确诊为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综合补充医

疗、意外（工伤）互助保障计划中首次确认的 12类重大疾病的征

地养老人员，由征地养老人员或家属提供最初医院出具的上海市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登记申请单或出院小结。

4、由长宁区征地劳动力事务中心审核后按规定报批程序发

放。

四、实施时间

自2019年12月1日起实行,有效期五年。2019年1月1日至11

月30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

长宁区新泾镇人民政府 2019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
抄送：长宁区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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